
石河子大学标志性科研成果培育项目
考核指标

考核指标 1 和 5 为必须满足，2,3,4 满足一条即可。

1.学术影响力：培育期间，以石河子大学为第一单位正

式发表高水平论文（如 SCI/SSCI 一区、二区，或国内顶尖

期刊）1-2 篇。

2.国家级科技奖励提名：项目执行期结束后，必须以石

河子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，正式牵头申报一项国家级科学技

术奖励。申报材料的质量（如形式审查通过、内容充实、创

新点突出）将作为重要评价依据。

3.省部级一等奖再获：培育期间或结束后，以本培育成

果为核心，是否再次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（或更高

奖项），为申报国家级奖励提供更强支撑。

4.重大科技项目承接：以本培育成果为基础，是否成功

获批新的国家级或省部级重大科技项目。

5.学术同行评价：成果是否获得国内外同领域知名专家

的高度评价（如成果鉴定意见、重要学术会议上的特邀报告

等）。


